
製表日期：104年03月17日表58-3-0(101年度)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 90%-98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90%-98%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194287 62.0930.4630.9032.2126.8714.3919.9268.4866.0052.0536.8020.489.7320.74

第2分位 1194287 11.1515.5216.5318.5618.7314.1820.0814.3414.4016.5918.0222.3616.2720.48

第3分位 1194286 6.8210.7714.1116.1618.4017.4320.078.487.9513.1420.9323.4721.0819.78

第4分位 1194286 7.2012.5812.9613.7917.4222.4820.034.716.1410.3915.9020.8825.5419.38

第5分位 1194286 12.7430.6725.5119.2818.5831.5219.903.995.517.838.3512.8027.3819.62

合      計 5971432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